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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795  股票简称：国电电力  编号：临 2006-025 

转债代码：100795 转债简称：国电转债 

 
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国电转债暂停交易及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

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

操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的股东提

出了股权分置改革动议，本公司董事会所委托的保荐机构已

就股权分置改革方案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详细内容参见同

日公告的《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

书》）的技术可行性和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时间安排，征求

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见。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商定，现就

有关国电转债事项及股票停复牌事项公告如下： 

1.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国电电力股票和国电转债自

2006 年 7 月 17 日起停牌，计划于 2006 年 7 月 31 日复牌（股

票和可转债停牌期间可转债亦停止转股）。 

2.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6 年 7 月 28 日之前（含当日）

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、协商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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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改革方案，并申请国电电力股票和国电转债于公告后下一

交易日复牌。 

3.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 2006 年 7月 28 日之前（含

当日）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，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布取

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，并申请国电电力股票

和国电转债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，或者与上交所进行协

商并取得其同意后，董事会将申请延期举行本次临时股东大

会暨相关股东会议，具体延期时间将视与上交所的协商结果

而定。 

4.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

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

日国电电力股票和国电转债停牌。 

5.在公司相关证券按照上述的程序复牌后至该次股东

会议股权登记日（含当日）期间的公司股票和可转债的交易

日，国电转债持有人可按转股的程序申请转股。 

6.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

股东会议审议通过， 

则： 

（1）国电转债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通

过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决议公告之日起的两个交易

日（指交易所正常交易日）可以进行转股，但除该两日之外，

在第 4 条所述的国电电力股票和国电转债停牌期间，可转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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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转股。 

（2）本公司董事会提请可转债持有人注意：可转债持

有人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

决议公告之日起的两个交易日（指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

日）可以进行转股，在此期间内转股而持有的股份将获得非

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，未转股的国电转债将不能获得非流

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。 

（3） 在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触发时，本公司将按《可

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的规定执行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06 年修订）》

和国电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，当未转换的国电转债数

量少于人民币 3,000 万元时，将可能停止国电转债的交易。

本公司董事会提请国电转债的持有人注意上述事项可能对

其产生的影响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2006 年 7 月 21 日 


